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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所屬科學園區管理局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113.5.7 

壹、 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 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

理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略以，二級機關應每兩年

評鑑所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

保機關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

的之達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 為瞭解本會所屬新竹、中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以

下簡稱竹科管理局、中科管理局、南科管理局，並統稱

所屬 3 管理局）就「當前政府重要政策業務區塊」之業

務分工、作業流程、單位組設、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

形等，本會會同學者專家組成評鑑小組辦理本次員額評

鑑作業，俾利後續組織、業務及員額相關規劃之參據。 

貳、 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 評鑑日期：113年 3月 1日至同年 4月 16日。 

二、 受評機關：所屬 3管理局。 

三、 評鑑小組成員： 

(一) 學者專家：與機關職掌業務相關領域、公共行政及人力

資源管理等相關學者專家 4人。 

(二) 本會各單位代表：機關副首長及相關一級單位副主管等

7人。 

四、 實地訪視： 

(一) 受訪機關：竹科管理局。 

(二) 訪視日期：113年 4月 16日。 

參、 評鑑建議 

一、 整體性通案意見 

(一) 所屬 3管理局各單位所列業務與人力，應以組織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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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或處務規程之職掌相關者為優先，請就自行辦理或

並無法定辦理依據之工作項目，檢討其辦理方式與配置

人力。 

(二) 所屬 3管理局國會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之實際執行單位

為企劃組或投資組，與處務規程所定屬秘書室職掌未

合，請檢討釐清權責劃分。 

(三) 所屬 3管理局各單位配置人力及承辦人力占比，與機關

業務相互契合，請賡續維持並著重將人力投入辦理自辦

項目。 

(四) 請持續關注機關工時發展趨勢，並掌握其分布狀況，避

免發生勞逸不均或集中特定人員加班過勞等情事。 

(五) 所屬 3管理局業務仍有相當比率之工作項目具有委外或

檢討空間，請積極推動委外及檢討數位資訊化、工作簡

化或調整辦理頻率後，所餘人力應移至工作負荷較重之

單位運用。另考量各局職掌相同，業務執行方式應可相

互參考觀摩，採行最具效能之一致性作法。 

(六) 請盤點機關 5年內將出缺之關鍵性職務，提前遴覓各層

級具有發展潛力之接替人選，透過計畫性的提供工作指

派、職務輪調、領導管理訓練等，逐步建構中高階儲備

人員之養成機制。 

二、 個別機關意見 

(一) 竹科管理局 

1、 有關宜蘭、生醫園區協調聯繫業務，及企劃組為民服

務工作，分別配置承辦人力 1人，請衡酌機關整體業

務優先性及重要性等原則，檢討配置合理人力。 

2、 請就營建組、秘書室等單位同仁之工時情形進行分

析，瞭解其工作天數占比之前後 10%落差及內部工時

離散之主因，並研提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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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持續視機關業務優先性及重要性，滾動檢討適合推

動委外或數位資訊化之業務項目，以發揮既有人力之

運用效能。 

4、 為縮短人員出缺之業務空窗期，請預為規劃職缺遴補

程序，如為中高階主管以上職務，應及早鎖定適當接

替人選，提前擬訂人員培育計畫。 

(二) 中科管理局 

1、 請檢視企劃組辦理園區同業公會業務協調項目之性

質並釐清分工歸屬；如有必要，請於下次組織法規修

正時檢討調整。 

2、 非自辦項目之人力配置比例較其他 2局為高，請檢討

是類業務之人力配置合理性，將節餘人力調整至業務

負擔較重之單位。 

3、 請就配置人力較其他 2局為高之業務項目，以及非屬

法定職掌事項，皆配置相當承辦人力部分，審慎衡酌

機關整體業務優先性及重要性等原則，檢討配置合理

人力。 

4、 秘書室各項採購案件如係由事務性人力辦理，應確認

其有無採購專業人員資格，如無，則相關採購文件應

由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或會辦。 

5、 請分析輔助單位同仁之工時情形，瞭解部分單位工作

天數占比之前後 10%差距懸殊，及內部工時離散之主

因，並評估有無檢討內部調整之空間。 

6、 近 2年推動業務數位化項目明顯成長，請該局將推動

歷程與具體措施等相關經驗，擴散至其他 2局。 

(三) 南科管理局 

1、 請檢討非自辦業務之辦理方式，並配置合理人力，至

節餘人力應調整辦理新興（擴增）業務或配置於業務

負擔較重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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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檢討企劃組之處務規程及分層負責、性別主流化業

務、內控及稽核業務，及投資組園區編印等項目，參

考其他 2局之辦理方式與人力運用情形，以利配置適

當承辦人力。 

3、 環安組同仁工時為業務單位最高，機關如有節餘人

力，應優先配置該組運用；另請分析主計室同仁之工

時情形，俾釐清其工作天數占比之前後 10%差異，及

內部工時離散之主因，以研提解決方案。 

4、 機關正面臨業務高峰期，並有增員需求，請優先自我

檢討業務辦理方式，調整節餘人力，並向其他 2局借

鏡推動委外或數位資訊化之相關經驗，以充分發揮既

有人力之運用效能。 

5、 請配合新設園區推動期程，評估機關中長期發展及所

需人力之職能，並先就單位間業務消長情形、現有業

務執行方式，及內部配置人力之合理性等面向檢討

後，再核實研提員額類型及需求人數。 

三、 其他建議 

(一) 推動業務再設計、自動化或結合應用 AIoT、AI化等高

科技 

科學園區為國內科技重鎮所在，各主要高科技產業群

聚之處，除繼續檢討推動去任務化、工作簡化、數位

資訊化或委外化之外，亦應思考就現有業務朝再設

計、自動化或結合應用 AIoT、AI化等高科技發展之空

間。 

(二) 逐步擴增所屬機關共用性資訊系統 

為強化園區管理效益，所屬 3 管理局應就涉及相同職

掌之業務，逐步朝整合、共用公務或廠商服務資訊系

統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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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關運用勞務承攬，應避免實際指揮監督管理廠商派

駐人力 

請依據勞動部頒定之「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

考原則」，檢視勞務承攬採購案件之執行有無名實不符

之情形，盡量避免與自然人成立勞務承攬關係；另應

監督承攬廠商善盡雇主之責，以免發生勞資爭議，影

響機關形象。 


